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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計畫緣起 

  民國八十八年九月二十一日發生集集大地震，草屯鎮遭

受重大災害，部份地區因斷層經過，造成鄰近地區地形挫動及建

物倒塌與損害。本鎮後史里民眾活動中心亦於本次九二一震災中

倒塌，原活動中心用地主要提供作為當地托兒所及及集會所使

用，活動中心倒塌後，因土地權屬為私有而非屬公有土地，無法

原地重建致使御史里缺乏提供民眾平日休憩、集會及托兒使用之

活動場所與用地。 

草屯鎮公所為重建該活動中心，獲行政院八十九年四月十日

台八九忠授六字第○六八八一號函核定重建經費，且經南投縣政

府九十一年四月十日府計企字第○九一○○五二八七二○號函（附

件一）同意納入「南投縣草屯鎮災後重建綱要計畫」，經鎮公所

斟選重建用地後，選定草屯都市計畫區北側御史里範圍內部分廣

（停）一用地，惟須透過都市計畫個案變更為社教用地，始符合

使用目的。廣（停）一該用地業於民國七十八年辦理徵收完畢，

並依徵收計畫於民國八十四年開闢完成使用迄今，今變更部分廣

（停）一用地為社教用地，與原徵收 

目的不同，案涉土地法第二百十九條、地徵收條例第九條乙



 2

案，業經內政部九十年十一月二十一日（九十）內地字第九○六

六一五七號函（附件二）示有關原土地所有權人申請收回之規定

自不適用地地徵收條例第九條之規定；依土地法二百十九條與都

市計畫法第八十三條原土地所有權人亦不符合申請收回之規

定，是以本案變更用地自無與原徵收目的不同之問題。擬透過都

市計畫個案變更程序取得社教用地，以重建活動中心、托兒所提

供御史里民眾平日活動聚會及托兒之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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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 草屯都市計畫實施經過 

  草屯鎮於民國三十二年曾擬定都市計畫，計畫面積為四

○四．四二公頃，民國四十三年內政部召開審查會時未予通過。

嗣後南投縣政府為配合該鎮之發展需要，擴大擬定草屯鎮都市計

畫，並於民國五十年九月發布實施。該計畫發布實施迄今已屆滿

四十一年，期間於民國七十四年辦理第一次通盤檢討，民國七十

九年辦理第一期公共設施保留地專案通盤檢討。自第一次通盤檢

討後迄今曾辦理一次公共設施保留地專案通盤檢討、十六次個案

變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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參、 法令依據 

一、都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。 

二、「九二一」震災重建暫行條例第十六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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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 變更計畫位置 

  本計畫擬變更位置位於草屯都市計畫北側， 號道西側

及 號道路北側之廣（停）一用地東南隅，面積約○．○九四公頃，

現況除部分做為組合屋案置災民外其餘皆為空地，其計畫位置、

範圍及土地使用現況詳見圖一、圖二及圖三。 

圖一  變更草屯都市計畫(部分廣場兼停車場(一)用地為社教用

地)(配合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)案變更位置示意圖 

圖二  變更草屯都市計畫(部分廣場兼停車場(一)用地為社教用

地)(配合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)案變更範圍示意圖 

圖三  變更草屯都市計畫(部分廣場兼停車場(一)用地為社教用

地)(配合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)案土地使用現況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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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 變更理由 

一、本鎮御史里民眾活動中心用地原提供作為當地托兒所及集會

所使用，但於九二一震災中倒塌，因土地權屬為私有而屬公

有土地，無法原地重建，致使御史里缺乏提供民眾平日休

憩、集會及托兒使用對活動場所，今為提升當地居民生活品

質及落實災後重建工作，實有儘速辦理開闢社教用地之需。 

二、鎮公所為避免土地取得困難及加速開闢時程，經斟選重建用

地，擬於草屯都市計畫區北側御史里範圍內之原部分廣（停）

一用地重建，為符合都市計畫之土地使用，須透過都市計畫

個案變更為社教用地。 

三、本變更案周圍地區多為開放性公共設施及住宅區，且緊鄰廣

（停）一用地，本基地未來供作活動中心使用，應不影響該

地區都市計畫之整體發展，且不妨礙鄰近土地使用分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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陸、 變更計畫內容 

  本案變更部分廣場兼停車場(一)用地為社教用地，詳細

變更情形請參閱表一及圖三。 

表一  草屯都市計畫歷次個案變更一覽表 

表二  變更草屯都市計畫(部分廣場兼停車場(一)用地為社教用

地)(配合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)案變更內容明細表 

表三  變更草屯都市計畫(部分廣場兼停車場(一)用地為社教用

地)(配合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)案變更前後土地使用面積

對照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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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

  本計畫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內容如下： 

一、社教用地之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五○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

分之二五○，申請建築時，應自計畫道路境界線至少退縮三

公尺建築，兩面鄰接道路時，得擇一退縮三公尺，退縮部分

得計入法定空地，並應妥予植栽綠化。 

 


